
 

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

2021 年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未来技术研究生院 

自主招生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

 

为做好我院 2021 年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未来技术研究生院自主招生博士

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工作，根据《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未来技术研究生院 2021

年博士、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与《江苏大学 2021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

取办法》要求，本着公平、公正和有利于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原则，结合我院实

际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  

一、招生计划  

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未来技术研究生院 2021 年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博

士研究生自主招生计划 5 名。 

二、报考条件、报名流程及招生方式 

严格遵照《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未来技术研究生院 2021 年博士、硕士研

究生招生简章》与《江苏大学 2021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及录取办法》的相关

要求和规定执行。 

三、专业基础及综合能力考核办法 

1、学院组织资格审核，确定考生推荐名单。 

2、学院组织不少于 5 名博士生导师对考生提交的报名材料进行评估打分，

具体标准为：评估指标包括教育背景、学习能力、科研实践与创新、学术贡献，

得分采用百分制，各指标评分权重见表 1。 

表 1 材料评估指标与权重 

指 标 教育背景 学习能力 科研实践与创新 学术贡献 

权 重 10% 30% 30% 30% 

     3、综合能力考核环节由学院组织不少于 5 名博士生导师进行面试。考核

方式采用面试形式，成绩以百分制计，确定初步拟录取名单报克兰菲尔德研究生

院审核。 



 

具体考核方案为：PPT 汇报和答辩，成绩以百分制计；面试环节将实行全

程录音录像，每名考生面试时间应不少于 20 分钟，全英文答辩。面试内容包括

外语听说能力、学术水平、科研能力、综合素质及在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潜力。 

总成绩由材料评估和面试二部分成绩组成，材料评估和面试权重分别为：

20 %、80 %。 

 面试时间：2021 年 6 月 23 日下午 15:30 

四、录取 

学院按照考生考核总成绩确定拟录取名单报克兰菲尔德研究生院。 

五、公示和监督渠道 

我院 2021 年江苏大学克兰菲尔德未来技术研究生院自主招生博士研究生

招生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在校研究生院和我院网站公布。我院招生咨询电话

为：0511- 88780210  联系人： 刘老师 

本实施细则由江苏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按学校有

关文件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1 年 6 月 10 日 


